
关于对深圳市巨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057号

深圳市巨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巨鼎医疗）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3年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特殊投资条款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审核问询回复内容，2022年 12月 16日，

你公司股东弘云久康、新华保险、赛富创投、赛富股权、王子文、冠

和投资与姜乙、赵志强、郭涛、巨鼎伟业、巨鼎宏业、巨鼎立业、巨

鼎建业、巨鼎兴业、巨鼎乐业、巨鼎安业以及巨鼎医疗签订《股东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对以前年度签署的历次《增资协议》《股东

协议》中的特殊投资条款予以终止，同时约定以“挂牌未果”为恢复条

件的特殊投资条款，可能触发回购及货币补足等义务，“标的公司在

本补充协议签署后 36个月内的公司股票未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为“挂牌未果”的情形之一。

如以 2023年 12月 31日为回购义务触发时点测算，回购义务涉及的

具体金额合计 40,628.80万元，回购义务人姜乙、赵志强拥有的除公

司股权以外的资产价值合计约 54,487.63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回购义务涉及金额测算依据、测算过程以及以

2024 年、2025 年底为回购义务触发时点的回购义务涉及金额测算情

况，结合回购义务人资信状况、资产结构及资产价值变动情况，说明

回购义务人是否持续具备独立履行回购义务的能力，是否存在可能导



致公司承担连带义务情形。

2、关于业绩增长空间

你公司 2023年营业收入 729,511,664.73元，同比增长 8.53%，解

释原因为下游医院就诊流量恢复、终端市场打片需求提升以及集采区

域扩大带来增量需求，胶片销量上升带动收入增长，净利润

40,774,825.12 元，同比增长 70.80%；从费用端来看，销售、管理、

财务及研发费用均同比减少，减少金额合计 22,454,258.20元。

请你公司：

（1）补充测算胶片市场容量、增长空间及你公司市场占有率情

况，说明“下游医院就诊流量恢复、终端市场打片需求提升以及集采

区域扩大”相关表述是否客观准确，是否具备数据、指标及文献资料

支撑，是否与你公司业绩增长形成直接因果关联，你公司利润增长是

否主要取决于费用压降，结合期后市场环境、新增订单及产品销售情

况，说明业绩增长趋势是否具备持续性；

（2）结合费用明细构成、核算内容及变动趋势，解释在业绩增

长的同时费用反向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费用归集是否完整、列报是

否准确，是否存在少记或跨期情形。

3、关于产品结构及产能情况

根据公转书及 2023年年报披露内容，你公司自 2017年起探索基

于热敏成像打印技术的热敏胶片，2020年底研发成功，至 2021年下



半年自制热敏胶片生产的稳定性、一致性已达到较高水平，2022 年

自制胶片产能大幅提升，2023 年产能利用率基本饱和。因自制胶片

毛利率高于外购胶片，其产量及占比变动对你公司整体毛利率造成影

响，公司 2022年、2023年毛利率为 45.78%、41.73%。你公司 2023

年末固定资产 168,994,602.85元，较期初增长 44.86%，主要原因系南

阳柯丽尔智慧医疗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部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请你公司：

（1）对比自制和外购胶片技术工艺、生产流程、生产周期、产

成品形态及主要性能参数，结合两类产品成本结构、产品价格及定价

策略、市场定位、客户结构等情况，量化分析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

理性；

（2）说明导致自制胶片产能受限的主要因素，报告期内是否存

在超产能生产情况，“柯丽尔智慧医疗产业园（二期）项目”的建造

目的、实际用途、设计产能及产能利用率，结合期后新增订单执行及

设备购置、产线更新等后续规划安排，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应对产能瓶

颈、消化订单压力并稳定市场份额的能力，是否存在因产能不足导致

客户流失风险。

4、关于“银医”合作模式

根据公转书及 2023年年报披露内容，你公司智慧医疗业务存在

以“银医”合作模式开展情况，商业银行作为直接客户（付费方）向



公司购买智慧医疗产品及解决方案并享有产品的所有权，交付给医院

使用，医院享有产品使用权。你公司 2023年第二大、第四大客户分

别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41,898,315.31元、

19,599,662.21元。

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银医合作”合作模式的主要客户、合

作医院、合同签署情况、销售产品类型及主要用途、销售金额及占比；

（2）说明“银医合作”的产品交付流程、款项结算周期、收益

来源及收入确认政策等，采取此种合作模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3）结合“银医合作”的市场推广策略、订单获取途径、对应

销售费用的构成明细及主要支付对象等，说明公司获取银、医客户的

方式及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情形。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月 1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如

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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